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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建发[2016]103号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关于开展201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建筑业企业：
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推动全州建筑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2016的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及州安办《关于开展201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德安办〔2016〕6号）要求，请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结合实际，做好安排部署，认真组织实施，扎实开展好建筑行业“安全生产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德宏办〔2016〕6号）通知精神，以进一步“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为主题，以落实安全责任、传播法治文化、普及安全知识、强化问题导向，强化改革创新，强化舆论引导，充分认清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要意义，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维护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平稳局面为目标，按照深入建筑施工企业、深入工程项目现场、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三个深入”的要求，认真抓好工作部署和活动张伟强工作，为促进全州建筑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提供思想保证。

二、活动时间

6月1日－30日。

三、活动主题

  强化安全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四、活动安排
（一）组织开展“三项活动”。一是组织开展“6.16”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有关企业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面向社会公众和从业人员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方法等，回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大讲堂活动，普及安全生产常识。二是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要求，将普法宣传教育贯穿执法活动的全过程，在为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服务的过程中积极宣传法律法规。在认真抓好本单位普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活动。三是组织开展《工程项目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教育指导手册》宣传发放活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工程项目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教育指导手册》将在5月底放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供各地免费发放和使用。各县市局和有关建筑业企业要认真组织做好该手册的宣传发发放工作，指导施工现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普及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
（二）深入抓好“四项工作”。一是大力营造“安全生产月”良好氛围。各县市局和有关企业要进行“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企事业单位和所有在建项目要采取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制作展板、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大力营造住房建设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的良好氛围，增强活动影响力。二是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落实。各县市局要从全局出发，统筹谋划，将“安全生产月”活动与2016年度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汛期安全检查、防灾减灾、重大项目检查、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专项整治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加大检查整治力度，防范和遏制深基坑坍塌、模板支撑系统坍塌、建筑起重机械倒塌等事故发生。三是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教育培训。各县市和有关企业要积极开展“安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一线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提高培训质量，强化培训效果，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能力，并加大检查力度，确保持证上岗。四是全面开展应急演练。有关企业要在“安全生产月”期间，组织开展各类应急演练活动，在建项目必须开展至少1次综合性应急演练，完善应急准备。
（三）积极参与“八项活动”。各县市局和有关企业要积极组织参与安监部门牵头组织的企业经理谈安全、媒体宣传咨询、寻找“最美安监卫士”和“最美安全员”、守护生命全民安全网络知识大赛、第二届安全发展论坛、安全文化精品网上博览会、“安全发展忠诚卫士”演讲比赛、“安全生产常年行“和典型经验宣传活动等八项活动，提高建设领域的安全生产防范意识及能力。
五、活动要求
各县市、各建筑业企业要高度重视，紧紧围绕“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认真策划设计好各项活动，并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使活动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力求做到主题鲜明、效果明显，营造全社会遵章守法、关爱生命的良好氛围。各部门、各单位要给予资金支持，保证宣传教育所需资金，使安全生产月活动真正落到实处。
同时，各县市要做好安全生产月活动信息的报送工作，及时留存本地区、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月活动进展情况有关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影像资料分辨率大于1280像素×720像素，格式为MP4、MPG2、AVI、MTS）。请各县市于5月29日和7月1日前将“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和总结报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与安全科。
联系人:尹志林     电话：0692-2127654

邮箱：QQ787069902

附件：德宏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5月25日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5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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